能源电力创新研究院2026年招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根据《华北电力大学2026年招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及研究生院有关文件精神，结合能源电力创新研究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我院2026年招收推荐免试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一、组织机构
（一）研究生招生工作组
组长：徐超
副组长：宋记锋、袁润松
成员：杨娟
职责：根据国家和学校的招生政策及要求，制定学院的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负责全院推免研究生复试的组织工作。
（二）复试督查组
组长：薛晓州
成员：曾宏、陈晓红
职责：负责全院推免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过程的监督及检查工作。
（三）专家考核组
成员：各复试工作组组长及成员
二、接收条件
[bookmark: _GoBack]接收校内外推免生按照《能源电力创新研究院2026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办法》的相关条件及要求。
三、复试办法及要求
（一）资格审查时间、地点安排
资格审查时间：9月15日8：00—11：30，地点：能源电力创新研究院K417。
考生请携带好资格审查相关材料原件。
（二）复试时间、地点安排
复试时间拟定于9月17日。复试地点及具体时间以学院微信群通知为准。
（三）复试内容、形式及要求
复试总分为200分，复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每生综合面试时间不少于20分钟。考生必须参加所有复试内容，任何一项不参加者视为复试成绩不合格不予录取。每个复试工作小组至少准备十套面试题，每套试题包括1-2道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题，4道左右基本能力题，每套题目难度相当，装入信封，由学生随机抽取一套进行面试。其中：
1.综合面试：100分
全面考核考生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心理承受能力、事业心、责任感与道德品质等。以上五个方面各占20分。
2.听力及口语测试：50分
听力及口试测试将在面试现场采取自我介绍+回答问题的方式。
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由面试专家共同打分。
3.考生申请材料评价：50分
需要提供本科阶段成绩单，公开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科研成果证明书，获奖证书；直博生还需提供至少两名所报考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和考生个人自述。
考生的复试总成绩由每位复试小组成员根据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和听力及口语测试及提供材料得分情况，分别给出分数，平均分即为考生的复试总成绩。综合面试分数低于60分，复试总成绩低于120分的视为复试成绩不合格，将不予录取。
复试注意事项：（1）复试教师着装要严肃，复试过程中不要做与复试无关的事情；（2）复试小组成员不得随意变更，中途不得缺席，必要时可以集中休息；（3）复试小组秘书须认真填写《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复试情况登记表》，考生登记表填写要尽可能详细、完整。复试成绩不得涂改，必须修改时需有责任人签名；（4）参加复试的老师在上课时间和复试时间冲突时，请到教务处办理调课手续。
四、录取
（一）复试总成绩=综合面试成绩+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成绩+考生申请材料评价成绩。
（二）对于复试、体检及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合格的考生，硕士研究生根据学科专业、类别领域的推免生招生规模，按照复试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拟录取名单。复试总成绩相同的，按照综合面试成绩排序。
（三）直博生根据导师当年的招生指标数，按照复试总成绩择优录取。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复试成绩视为不合格，不予录取：
1.复试总成绩低于120分；
2.综合面试成绩低于60分；
3.资格审查不合格者；
4.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及体检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5.已被我校接收的推免生，接收后不得再报名参加当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 否则取消其推免录取资格。
（五）录取名单确定后，学院将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向录取考生发送待录取通知；考生接到录取通知后，需在通知当日24点前网上点击确认接受，录取方为有效，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录取。
五、其它
（一）在复试前各位导师不得向学生作出任何承诺。
（二）其他未尽事宜按《华北电力大学2026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办法》、《华北电力大学2026年招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执行。
六、监督和复议
对复试和录取工作实行信息公布制度、复议制度、监督制度、巡视制度和回避制度。
考生对复试结果持有异议的，请在复试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通过书面报告向学院提出复议请求，涉及招生政策、原则的，招生工作人员予以答复；涉及复试成绩等有关问题的，复试督导检查组调查后，报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受理复议后予以答复。
学院复试督查组联系电话：010-61771286
复试录取阶段招生联系电话：010-61771785
华北电力大学
能源电力创新研究院
2025年9月11日

